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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伦钢琴”或“公司”）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波监管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甬证监发[2014]1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承诺履行

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陈海伦、金海芬、陈朝

峰、宁波北仑海伦投资

有限公司、四季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 、宁波睿

勇投资有限公司、宁波

大榭开发区同心企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宁

波大榭开发区协力模

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云乐咨询

有限公司 

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股

份公司《公司章程（草案）》等有关规定行

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人

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

决的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股份公

司向本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双方的

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尽量避

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对于无法避免

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

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

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股份公司

《公司章程（草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

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

2011 年 03

月 10 日 
长期 

经核查，

截至公告

之日，上

述承诺均

得到严格

履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陈海伦、金海芬、陈朝

峰、宁波北仑海伦投资

有限公司、四季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本人）不存在以借贷、代偿债务、

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占用海伦钢琴资金的

情形。本公司（本人）承诺作为发行人股

东（实际控制人）期间不占用海伦钢琴股

份有限公司的资金、资产，不滥用股东的

权利侵占公司的资金、资产。 

2012 年 03

月 05 日 
长期 

经核查，

截至公告

之日，上

述承诺均

得到严格

履行。 

 

陈海伦、金海芬、陈朝

峰、宁波北仑海伦投资

有限公司 

如因浙江省或宁波市有权部门要求或决定

海伦钢琴需为其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发

行人因未全员缴纳住房公积金而受到任何

罚款或损失，承诺在无须海伦钢琴支付对

价的情况下承担所有相关金钱赔付责任。 

2011 年 02

月 22 日 
长期 

经核查，

截至公告

之日，上

述承诺均

得到严格

履行。 

 

陈海伦、金海芬、陈朝

峰、宁波北仑海伦投资

有限公司、四季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 、宁波睿

勇投资有限公司、宁波

大榭开发区同心企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宁

波大榭开发区协力模

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云乐咨询

有限公司 

（1）我们及我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

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目前没

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海伦钢琴及其

控股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及其它业务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以下称“竞争业务”）；（2）

我们及我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合

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于我们作为

海伦钢琴主要股东期间，不会直接或间接

地以任何方式从事竞争业务或可能构成竞

争业务的业务；（3）我们及我们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

属企业，将来面临或可能取得任何与竞争

业务有关的投资机会或其它商业机会，在

同等条件下赋予海伦钢琴该等投资机会或

商业机会之优先选择权；（4）自本函出具

日起，本函及本函项下承诺为不可撤销的，

且持续有效，直至我不再成为海伦钢琴主

要股东为止；（5）我们及我们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

企业如违反上述任何承诺，我们将赔偿海

伦钢琴及海伦钢琴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一

切经济损失，该等责任是连带责任。 

2011 年 03

月 10 日 
长期 

经核查，

截至公告

之日，上

述承诺均

得到严格

履行。 

永盟国际有限公司 

（1）我们及我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

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目前没

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海伦钢琴及其

控股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及其它业务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以下称“竞争业务”）；（2）

我们及我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合

2011 年 02

月 22 日 
长期 

经核查，

截至公告

之日，上

述承诺均

得到严格

履行。 



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于我们作为

海伦钢琴主要股东期间，不会直接或间接

地以任何方式从事竞争业务或可能构成竞

争业务的业务；（3）我们及我们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

属企业，将来面临或可能取得任何与竞争

业务有关的投资机会或其它商业机会，在

同等条件下赋予海伦钢琴该等投资机会或

商业机会之优先选择权；（4）自本函出具

日起，本函及本函项下承诺为不可撤销的，

且持续有效，直至我不再成为海伦钢琴主

要股东为止；（5）我们及我们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

企业如违反上述任何承诺，我们将赔偿海

伦钢琴及海伦钢琴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一

切经济损失，该等责任是连带责任。 

陈海伦、金海芬、陈朝

峰、宁波北仑海伦投资

有限公司、四季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永盟国际

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1 年 02

月 22 日 

2012

年 6

月 19

日—

2015

年 6

月 19

日 

经核查，

截至公告

之日，上

述承诺均

得到严格

履行。 

陈海伦、金海芬、陈朝

峰、陆方伦、姚维岳、

石定靖、胡汉明、姚维

芳 

通过持有公司股东股权而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陈海伦、

金海芬、陈朝峰、陆方伦、姚维岳、石定

靖、胡汉明、姚维芳同时承诺：在公司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次发行

前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

不转让其本次发行前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

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本次

发行前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1 年 02

月 22 日 
长期 

经核查，

截至公告

之日，上

述承诺均

得到严格

履行。 

金海珍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公司实际控制人

陈海伦、金海芬和陈朝峰在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所间接

2011 年 12

月 30 日 

2012

年 6

月 19

日—

2015

年 6

经核查，

截至公告

之日，上

述承诺均

得到严格

履行。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陈海伦、金海

芬和陈朝峰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其申报离

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前所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陈海伦、金海芬和

陈朝峰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

自其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

次发行前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月 19

日 

公司没有不符合监管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2 日 

 




